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关于确定杞麓湖

禁渔期的通告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更好地养护杞麓湖水生生物资源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水域生态环境，逐步恢复土著物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、《农业部关于发布珠江、闽江及海南省内陆水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》（农业部通告﹝2017﹞4 号）、《云南省杞麓湖保护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确定杞麓湖禁渔期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禁渔时间

杞麓湖实行全年禁渔。

二、禁渔范围

杞麓湖水域。

三、禁渔期间相关规定

（一）禁渔期间，除特许捕捞外，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船只、轮胎、泡沫筏子等在杞麓湖水域进行一切捕捞(含垂钓)活动。
（二）禁渔期间，除特许捕捞单位外，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买卖、加工、贩运杞麓湖水产品。

（三）严禁在杞麓湖一级保护区内电鱼、炸鱼、毒鱼。
（四）禁止任何形式的破坏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的活动。进行特许捕捞报杞麓湖管理处批准。因科研调查需要采捕杞麓湖水生生物资源的，须经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批准。

（五）禁渔期间，除批准的入湖作业、执法船只外，禁止使用任何水上交通工具在杞麓湖内通行。若需通行者，必须到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四大队办理通行手续。

四、对违反本通告有关规定的，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、《云南省杞麓湖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。涉嫌犯罪的，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五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监督举报电话：0877-3011366  0877-3095005
特此通告。

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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